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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廣州，2017年3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、陳矛先生、劉菊妍女士、 
程寧女士、倪依東先生、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、 
邱鴻鐘先生、儲小平先生與姜文奇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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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向属下部分企业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

担保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（“采芝林药业”）、

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（“进出口公司”）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：人民币 36,000 万元 

●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反担保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逾期担保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根据下述子公

司实际经营需要，在各自综合授信额度内（如下表所列）提供担保，

签署银行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截至 2018年 6 月 30 日，具体如下表： 

企业名称 
拟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采芝林药业 20,000 

进出口公司 16,000 

合 计 36,000 

 

（二）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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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担保事项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采芝林药业 

1、采芝林药业是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孔箭，注

册资本 3,22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西药、中成药、中药材、中药

饮片、医疗器械、预包装食品及日用品批发，收购中药材、农副产品，

场地、房屋租赁等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采芝林药业的财务数据如下表：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
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74,844 

负债总额 164,854 

其中： 银行贷款总额 48,243 

资产负债率 94.29% 

流动负债总额 164,364 

净资产 9,123 

营业收入 355,411 

净利润 1,085 

 

2、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： 

本公司直接持有 100%的股权，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。 

 

（二）进出口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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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进出口公司是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欧广德，

注册资本 2,400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货物、技术的进出口；中西

成药、食品及相关商品的批发、零售等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进出口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：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
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99,283 

负债总额 193,761 

其中： 银行贷款总额 36,140 

流动负债总额 193,753 

资产负债率 97.23% 

净资产 5,522 

营业收入 721,409 

净利润 3,652 

 

2、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： 

本公司直接持有 100%的股权，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类型：为全资子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； 

2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； 

3、担保期限：签署银行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截至 2018 年 6 月 30

日止； 

4、担保金额：人民币 36,000 万元； 

5、反担保：无反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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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董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

属下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。上述担保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担保事项发表了认可意见。独立董事认

为：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展

的资金需要，履行了合法程序，体现了诚信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 

六、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及附属公司（“本集团”）

对外担保总额（不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）约为人民币 0万元，占本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 %；本集团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

0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%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3 月 15日 


